車輛安全檢測基準部分規定修正實施時程及重點
	項 次
	法  規  名 稱
	修訂性質
	實施期程
	內容摘要

	1. 
	一、車輛安全檢測項目之車種代號及其適用車輛規定
	修正
	發布後實施
	1. 配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對於三輪機車排氣量規定進行修正。
2. 參考歐盟EEC 168/2013法規，增訂機車複輪規定。

	2. 
	二、車輛規格規定
	修正
	發布後實施
	1. 參考歐盟EEC 168/2013法規，增訂汽缸總排氣量二百五十立方公分以上之三輪機車車寬，不得超過二公尺之規定。
2. 增訂三輪機車申請者應自行宣告申請車型最小迴轉半徑之相關規定。

	3. 
	三之三、車輛燈光與標誌檢驗規定
	修正
	發布後實施
	1. 配合三輪機車車寬之修訂，故依歐盟EEC 93/92法規，增訂三輪機車車寬超過1.3公尺各項燈具之配套規定，包含遠近光頭燈、尾燈、煞車燈、前位置燈、後方非三角形反光標誌以及後霧燈共六類燈具安裝規定。

2. 文字調整，參考EEC 93/92法規，將原6.8.3.3內容規範之後霧燈修訂為煞車燈。

	4. 
	三之四、車輛燈光與標誌檢驗規定
	修正
	發布後實施
	1. 配合三輪機車車寬之修訂，故依歐盟EEC 93/92法規，增訂三輪機車車寬超過1.3公尺各項燈具之配套規定，包含遠近光頭燈、尾燈、煞車燈、前位置燈、後方非三角形反光標誌以及後霧燈共六類燈具安裝規定。

2. 文字調整，參考EEC 93/92法規，將原6.8.3.3內容規範之後霧燈修訂為煞車燈。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一、車輛安全檢測項目之車種代號及其適用車輛規定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1. L類車輛：

1.1 L1：指汽缸總排氣量在五０立方公分
以下或電動機車之馬達及控制
器最大輸出馬力在五馬力以
下，且其最大車速未逾五０公里
/小時之機車。
1.2 L2：指汽缸總排氣量在五０立方公分
以下或電動機車之馬達及控制
器最大輸出馬力在五馬力以
下，且其最大車速未逾五０公里
/小時之三輪機車(車輪為前一後
二或前二後一對稱型式排列)。
1.3 L3：指汽缸總排氣量逾五０立方公分
或電動機車之馬達及控制器最.

大輸出馬力逾五馬力，或其最大
車速逾五０公里/小時之機車。
1.4 L5：指汽缸總排氣量逾五０立方公分或電動馬達及控制器最大輸出馬力逾五馬力，或其最大車速逾五０公里/小時之三輪機車(車輪為前一後二或前二後一對稱型式排列)。
1.5 L類車輛於同一車軸裝設二輪，且該 二輪之輪距未逾四十六公分者視為單輪。

	1. L類車輛：

1.1 L1：指汽缸總排氣量在五０立方公
分以下或電動機車之馬達及控
制器最大輸出馬力在五馬力以
下，且其最大車速未逾五０公里
/小時之機車。
1.2 L2：指汽缸總排氣量在五０立方公
分以下或電動機車之馬達及控
制器最大輸出馬力在五馬力以
下，且其最大車速未逾五０公里
/小時之三輪機車(車輪為前一
後二或前二後一對稱型式排列)。
1.3 L3：指汽缸總排氣量逾五０立方公
分或電動機車之馬達及控制器
最大輸出馬力逾五馬力，或其最
大車速逾五０公里/小時之機
車。
1.4 L5：指汽缸總排氣量逾五十立方公分
且在二百五十立方公分以下或
電動馬達及控制器最大輸出馬
力逾五馬力且在四十馬力以
下，或其最大車速逾五０公里/
小時之三輪機車(車輪為前一後
二或前二後一對稱型式排列)。

	1. 配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對於三輪機車之排氣量規定進行修正。
2. 依EEC168    / 2013 法規，增訂機車複輪定義之規定。即三輪機車若於同一車軸裝設二輪，且該二輪之輪距未逾四十六公分者，可視為單輪。


二、車輛規格規定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3.車輛尺度限制：

…

3.2 全寬

…

3.2.3小型輕型機車不得超過一公尺，車
把手豎桿（Handlebar stem）並禁止
使用伸縮調整型，汽缸總排氣量未
逾二五０立方公分以下之三輪機
車或其他二輪機車不得超過一．三
公尺。汽缸總排氣量逾二五０立方
公分之三輪機車不得超過二公尺。
…
4.6 三輪機車申請者應參考國內機車兩段式左轉管制規定及道路交通工程設計宣告該車型之最小迴轉半徑且標註於車輛規格表及車主手冊，並由審驗機構登載於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

	3.車輛尺度限制：

…
3.2 全寬

…
3.2.3小型輕型機車不得超過一公尺，車把手豎桿（Handlebar stem）並禁止使用伸縮調整型，三輪(L2及L5類)或其他機車不得超過一．三公尺。
	1. 參考歐盟EEC168/2013法規，增訂汽缸總排氣量二百五十立方公分以上之三輪機車車寬，不得超過二公尺之規定。
2. 增訂三輪機車申請者應自行宣告申請車型最小迴轉半徑之相關規定。


三之三、車輛燈光與標誌檢驗規定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5.1 遠光頭燈：適用於L3、L5類機器腳踏車。L1、L2類機器腳踏車若裝設此燈具，亦應符合本項規定。

……
5.1.1.2 排氣量＞一二五立方公分之L3及L5類機車：

5.1.1.2.1單燈式，或二燈式對稱裝設，全寬超過一三０公分之L5類機車應為二燈式對稱裝設：

……
5.2 近光頭燈：

……
5.2.1.2 排氣量＞一二五立方公分之L3及L5類機車：

5.2.1.2.1單燈式，或二燈式對稱裝設，全寬超過一三０公分之L5類機車應為二燈式對稱裝設：
……
5.2.3.4 若裝設二燈式近光頭燈，其照明面之間距不得超過二００公釐。L2及L5類車輛若裝設二燈式近光頭燈，則沿參考軸方向，外表面相對車輛縱向中心面最遠處之邊緣與車身最外緣距離應在四００公釐以下，且沿參考軸方向兩燈外表面內緣間距應在四００公釐以上。全寬超過一三０公分之L5類機車，其沿參考軸方向兩燈之外表面內緣間距應在五００公釐以上。
……
5.3尾燈
5.3.1 數量應為一盞或二盞，全寬超過一三０公分之L5類機車應為二燈式對稱裝設。所安裝之尾燈應符合本基準中「尾燈(後(側)位置燈)」之規定。
……
5.3.3 裝設位置：在車輛無負載狀態時，照明面上緣距地高應在一五００公釐以下，下緣應在二五０公釐以上。若L2及L5類車輛裝設單盞尾燈，其位置應於車輛縱向平面正中央；若裝設二燈式尾燈，應為車輛縱向平面正中央對稱裝設。若該車輛後方為二輪型式者，其二燈間距應在六００公釐以上，若該車輛全寬小於一三０公分者，則其二燈間距應在四００公釐以上。
……
5.4煞車燈
5.4.1 數量應為一盞或二盞，全寬超過一三０公分之L5類機車應為二燈式對稱裝設。所安裝之煞車燈應符合本基準中「煞車燈」之規定。
……
5.4.3 裝設位置：照明面在車輛無負載狀態時，上緣距地高應在一五００公釐以下，下緣應在二五０公釐以上。L2及L5類車輛若裝設單盞煞車燈，則位置應於車輛縱向平面正中央；若裝設二燈式煞車燈，則應為車輛縱向平面正中央對稱裝設。若該車輛後方為二輪型式者，其二燈間距應在六００公釐以上，若該車輛全寬小於一三０公分者，則其二燈間距應在四００公釐以上。
……
5.7 前位置燈(Front position lamp)：適用於L2、L3及L5類機車。L1類機車若裝設此燈具，亦應符合本項規定。

5.7.1所安裝之前位置燈應符合本基準中「車寬燈(前位置燈)」之規定。
5.7.2 燈色應為白色者，數量應為一盞或二盞，全寬超過一三０公分之L5類機車應為二燈式對稱裝設；燈色為橙(琥珀)色者，應為二盞(每邊各一盞)。

……
5.7.3.1.4 L2及L5類車輛若裝設二燈式前位置燈，則沿參考軸方向，其外表面相對車輛縱向中心面最遠處之邊緣與車身最外緣距離在四００公釐以下。沿參考軸方向兩燈外表面內緣間距應在四００公釐以上。全寬超過一三０公分之L5類機車，其沿參考軸方向兩燈之外表面內緣間距應在五００公釐以上。
……
5.8 後方非三角形反光標誌：
5.8.1數量應為一個或兩個，若為車寬超過一００公分之L2及L5類車輛應裝設兩個，且應使用符合本基準中「反光標誌」規定之IA或IB類反光標誌。L2及L5類車輛若裝設二個後方非三角形反光標誌，則沿參考軸方向，其照明面（反光）相對車輛縱向中心面最遠處之邊緣與車身最外緣距離不得超過四００公釐。沿參考軸方向兩外表面內緣間距應在四００公釐以上。全寬超過一三０公分之L5類機車，其沿參考軸方向兩外表面內緣間距應在五００公釐以上。
……
6.8 機車後霧燈：適用於L3及L5類機車，所安裝之後霧燈應符合本基準中「後霧燈」之規定。

……
6.8.3.3寬度：若L5類車輛裝設單盞後霧燈，位置應於車輛縱向平面正中央；若裝設二燈式後霧燈，應為車輛縱向平面正中央對稱裝設。若該車輛後方為二輪型式者，其二燈間距應在六００公釐以上，若該車輛全寬小於一三０公分者，則其二燈間距應在四００公釐以上。

	5.1 遠光頭燈：適用於L3及L5類機器腳踏車。L1及L2類機器腳踏車若裝設此燈具，亦應符合本項規定。

……
5.1.1.2 排氣量＞一二五立方公分之L3及L5類機車：

5.1.1.2.1 單燈式，或二燈式對稱裝設者：

……
5.2 近光頭燈：

……
5.2.1.2 排氣量＞一二五立方公分之L3及L5類機車：

5.2.1.2.1 單燈式，或二燈式對稱裝設者：

……
5.2.3.4若裝設二燈式近光頭燈，其照明面之間距不得超過二００公釐。L2及L5類車輛若裝設二燈式近光頭燈，則沿參考軸方向，外表面相對車輛縱向中心面最遠處之邊緣與車身最外緣距離應在四００公釐以下，且沿參考軸方向兩燈外表面內緣間距應在四００公釐以上。
……
5.3 尾燈：

5.3.1 數量應為一盞或二盞，所安裝之尾燈應符合本基準中「尾燈(後位置燈)」之規定。

……
5.3.3 裝設位置：在車輛無負載狀態時，照明面上緣距地高應在一五００公釐以下，下緣應在二五０公釐以上。若L2及L5類車輛裝設單盞尾燈，其位置應於車輛縱向平面正中央；若裝設二燈式尾燈，應為車輛縱向平面正中央對稱裝設。若該車輛為後方具備二輪者，則二燈間距應在四００公釐以上。

……
5.4 煞車燈：
5.4.1 數量應為一盞或二盞，所安裝之煞車燈應符合本基準中「煞車燈」之規定。

……
5.4.3 裝設位置：照明面在車輛無負載狀態時，上緣距地高應在一五００公釐以下，下緣應在二五０公釐以上。L2及L5類車輛若裝設單盞煞車燈，則位置應於車輛縱向平面正中央；若裝設二燈式煞車燈，則應為車輛縱向平面正中央對稱裝設。若該車輛為後方具備二輪者，則二燈間距應在四００公釐以上。
……
5.7 前位置燈(Front position lamp)：適用於L2、L3及L5類機車。L1類機車若裝設此燈具，亦應符合本項規定。

5.7.1所安裝之前位置燈應符合本基準中「車寬燈(前位置燈)」之規定。
5.7.2 燈色應為白色者，數量應為一盞或二盞；燈色為橙(琥珀)色者，應為二盞(每邊各一盞)。

……
5.7.3.1.4 L2及L5類車輛若裝設二燈式前位置燈，則沿參考軸方向，其外表面相對車輛縱向中心面最遠處之邊緣與車身最外緣距離在四００公釐以下。沿參考軸方向兩燈外表面內緣間距應在四００公釐以上。

……
5.8 後方非三角形反光標誌：
5.8.1數量應為一個或兩個，若為車寬超過一００公分之L2及L5類車輛應裝設兩個，且應使用符合本基準中「反光標誌」規定之IA或IB類反光標誌。L2及L5類車輛若裝設二個後方非三角形反光標誌，則沿參考軸方向，其照明面（反光）相對車輛縱向中心面最遠處之邊緣與車身最外緣距離不得超過四００公釐。沿參考軸方向兩外表面內緣間距應在四００公釐以上。

……
6.8 機車後霧燈：適用於L3及L5類機車，所安裝之後霧燈應符合本基準中「後霧燈」之規定。

……
6.8.3.3寬度：若L5類車輛裝設單盞後霧燈，位置應於車輛縱向平面正中央；若裝設二燈式煞車燈，應為車輛縱向平面正中央對稱裝設。若該車輛為後方具備二輪者，則二燈間距應在四００公釐以上。

	1. 配合三輪機車車寬規定之修正，故依EEC 93/92之規範新增三輪機車車寬超過1.3公尺各項燈具之配套規定。

2. 參考EEC 93/92法規，將原6.8.3.3內容規範之後霧燈修訂為煞車燈。



三之四、車輛燈光與標誌檢驗規定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5.1 遠光頭燈：適用於L3、L5類機器腳踏車。L1、L2類機器腳踏車若裝設此燈具，亦應符合本項規定。

……
5.1.1.2 排氣量＞一二五立方公分之L3及L5類機車：
5.1.1.2.1單燈式，或二燈式對稱裝設，全寬超過一三０公分之L5類機車應為二燈式對稱裝設：
……
5.2 近光頭燈：

……
5.2.1.2 排氣量＞一二五立方公分之L3及L5類機車：

5.2.1.2.1單燈式，或二燈式對稱裝設，全寬超過一三０公分之L5類機車應為二燈式對稱裝設：
……
5.2.3.4 若裝設二燈式近光頭燈，其照明面之間距不得超過二００公釐。L2及L5類車輛若裝設二燈式近光頭燈，則沿參考軸方向，外表面相對車輛縱向中心面最遠處之邊緣與車身最外緣距離應在四００公釐以下，且沿參考軸方向兩燈外表面內緣間距應在四００公釐以上。全寬超過一三０公分之L5類機車，其沿參考軸方向兩燈之外表面內緣間距應在五００公釐以上。
……
5.3尾燈
5.3.1 數量應為一盞或二盞，全寬超過一三０公分之L5類機車應為二燈式對稱裝設。所安裝之尾燈應符合本基準中「尾燈(後(側)位置燈)」之規定。
……
5.3.3 裝設位置：在車輛無負載狀態時，照明面上緣距地高應在一五００公釐以下，下緣應在二五０公釐以上。若L2及L5類車輛裝設單盞尾燈，其位置應於車輛縱向平面正中央；若裝設二燈式尾燈，應為車輛縱向平面正中央對稱裝設。若該車輛後方為二輪型式者，其二燈間距應在六００公釐以上，若該車輛全寬小於一三０公分者，則其二燈間距應在四００公釐以上。
……
5.4煞車燈
5.4.1 數量應為一盞或二盞，全寬超過一三０公分之L5類機車應為二燈式對稱裝設。所安裝之煞車燈應符合本基準中「煞車燈」之規定。
……
5.4.3 裝設位置：照明面在車輛無負載狀態時，上緣距地高應在一五００公釐以下，下緣應在二五０公釐以上。L2及L5類車輛若裝設單盞煞車燈，則位置應於車輛縱向平面正中央；若裝設二燈式煞車燈，則應為車輛縱向平面正中央對稱裝設。若該車輛後方為二輪型式者，其二燈間距應在六００公釐以上，若該車輛全寬小於一三０公分者，則其二燈間距應在四００公釐以上。
……
5.7 前位置燈(Front position lamp)：適用於L2、L3及L5類機車。L1類機車若裝設此燈具，亦應符合本項規定。

5.7.1所安裝之前位置燈應符合本基準中「車寬燈(前位置燈)」之規定。
5.7.2 燈色應為白色者，數量應為一盞或二盞，全寬超過一三０公分之L5類機車應為二燈式對稱裝設；燈色為橙(琥珀)色者，應為二盞(每邊各一盞)。
……
5.7.3.1.4 L2及L5類車輛若裝設二燈式前位置燈，則沿參考軸方向，其外表面相對車輛縱向中心面最遠處之邊緣與車身最外緣距離在四００公釐以下。沿參考軸方向兩燈外表面內緣間距應在四００公釐以上。全寬超過一三０公分之L5類機車，其沿參考軸方向兩燈之外表面內緣間距應在五００公釐以上。
……
5.8 後方非三角形反光標誌：
5.8.1數量應為一個或兩個，若為車寬超過一００公分之L2及L5類車輛應裝設兩個，且應使用符合本基準中「反光標誌」規定之IA或IB類反光標誌。L2及L5類車輛若裝設二個後方非三角形反光標誌，則沿參考軸方向，其照明面（反光）相對車輛縱向中心面最遠處之邊緣與車身最外緣距離不得超過四００公釐。沿參考軸方向兩外表面內緣間距應在四００公釐以上。全寬超過一三０公分之L5類機車，其沿參考軸方向兩外表面內緣間距應在五００公釐以上。
……
6.8 機車後霧燈：適用於L3及L5類機車，所安裝之後霧燈應符合本基準中「後霧燈」之規定。

……
6.8.3.3寬度：若L5類車輛裝設單盞後霧燈，位置應於車輛縱向平面正中央；若裝設二燈式後霧燈，應為車輛縱向平面正中央對稱裝設。若該車輛後方為二輪型式者，其二燈間距應在六００公釐以上，若該車輛全寬小於一三０公分者，則其二燈間距應在四００公釐以上。

	5.1 遠光頭燈：適用於L3及L5類機器腳踏車。L1及L2類機器腳踏車若裝設此燈具，亦應符合本項規定。

……
5.1.1.2 排氣量＞一二五立方公分之L3及L5類機車：

5.1.1.2.1 單燈式，或二燈式對稱裝設者：

……
5.2 近光頭燈：

……
5.2.1.2 排氣量＞一二五立方公分之L3及L5類機車：

5.2.1.2.1 單燈式，或二燈式對稱裝設者：

……
5.2.3.4若裝設二燈式近光頭燈，其照明面之間距不得超過二００公釐。L2及L5類車輛若裝設二燈式近光頭燈，則沿參考軸方向，外表面相對車輛縱向中心面最遠處之邊緣與車身最外緣距離應在四００公釐以下，且沿參考軸方向兩燈外表面內緣間距應在四００公釐以上。
……
5.3 尾燈：

5.3.1 數量應為一盞或二盞，所安裝之尾燈應符合本基準中「尾燈(後位置燈)」之規定。

……
5.3.3 裝設位置：在車輛無負載狀態時，照明面上緣距地高應在一五００公釐以下，下緣應在二五０公釐以上。若L2及L5類車輛裝設單盞尾燈，其位置應於車輛縱向平面正中央；若裝設 二燈式尾燈，應為車輛縱向平面正中央對稱裝設。若該車輛為後方具備二輪者，則二燈間距應在四００公釐以上。

……
5.4 煞車燈：
5.4.1 數量應為一盞或二盞，所安裝之煞車燈應符合本基準中「煞車燈」之規定。
……
5.4.3 裝設位置：照明面在車輛無負載狀態時，上緣距地高應在一五００公釐以下，下緣應在二五０公釐以上。L2及L5類車輛若裝設單盞煞車燈，則位置應於車輛縱向平面正中央；若裝設二燈式煞車燈，則應為車輛縱向平面正中央對稱裝設。若該車輛為後方具備二輪者，則二燈間距應在四００公釐以上。
……
5.7 前位置燈(Front position lamp)：適用於L2、L3及L5類機車。L1類機車若裝設此燈具，亦應符合本項規定。

5.7.1所安裝之前位置燈應符合本基準中「車寬燈(前位置燈)」之規定。
5.7.2 燈色應為白色者，數量應為一盞或二盞；燈色為橙(琥珀)色者，應為二盞(每邊各一盞)。

……
5.7.3.1.4 L2及L5類車輛若裝設二燈式前位置燈，則沿參考軸方向，其外表面相對車輛縱向中心面最遠處之邊緣與車身最外緣距離在四００公釐以下。沿參考軸方向兩燈外表面內緣間距應在四００公釐以上。

……
5.8 後方非三角形反光標誌：
5.8.1數量應為一個或兩個，若為車寬超過一００公分之L2及L5類車輛應裝設兩個，且應使用符合本基準中「反光標誌」規定之IA或IB類反光標誌。L2及L5類車輛若裝設二個後方非三角形反光標誌，則沿參考軸方向，其照明面（反光）相對車輛縱向中心面最遠處之邊緣與車身最外緣距離不得超過四００公釐。沿參考軸方向兩外表面內緣間距應在四００公釐以上。

……
6.8 機車後霧燈：適用於L3及L5類機車，所安裝之後霧燈應符合本基準中「後霧燈」之規定。

……
6.8.3.3寬度：若L5類車輛裝設單盞後霧燈，位置應於車輛縱向平面正中央；若裝設二燈式煞車燈，應為車輛縱向平面正中央對稱裝設。若該車輛為後方具備二輪者，則二燈間距應在四００公釐以上。

	1. 配合三輪機車車寬規定之修正，故依EEC 93/92之規範新增三輪機車車寬超過1.3公尺各項燈具之配套規定。

2. 參考EEC 93/92法規，將原6.8.3.3內容規範之後霧燈修訂為煞車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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